
CB(1)854/08-09(01) 
 

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9年2月24日的情況 )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1. 《 2009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建議藉《 2009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

案》對《稅務條例》 (第 112章 )提出若干技術

性修訂，以改善該條例的執行及稅務上訴委

員會的運作。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9年6月24日
向立法會提交該條例草案。  

 

2009年4月 

2. 財務匯報局 (下稱"財匯局")的工作進展報告  
 

 

財匯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過去一年的工

作，以及跟進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08年 4月
8日舉行的上次簡報會上提出的關注事項。這

些事項包括：財匯局成員的委任、就已完結

的個案披露的資料、對處理投訴的程序的保

障，以及財匯局職員的利益申報機制。  
 

2009年4月  

3.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金管局")工作簡報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簡報。這些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月、5月
及 11月舉行。  

 

2009年5月  

4. 檢討《受託人條例》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為促進金融

服務市場的發展而對《受託人條例》進行的

檢討工作的最新進展情況。政府當局表示，

有關檢討的範圍仍在核實中。政府當局認

為，較恰當的做法是待檢討取得較實質的進

展時，才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課題。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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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5. 銀行關閉分行及收費對公眾的影響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7月 3日、 2007年 4月
2日及 2008年5月5日會議上討論此議題。  
 

2009年5月  
 

在 2008年 5月 5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仍

然關注銀行業為長者及弱勢社羣提供基本銀

行服務的情況。事務委員會除要求取得有關

非銀行渠道的使用情況及便利程度的進一步

資料外，亦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成

立工作小組，提出改善措施，以照顧弱勢社

羣對銀行服務的需要，並在 6個月後向事務委

員會提交報告。  
 

 

甘乃威議員於 2008年 12月 17日致函事務委員

會主席，表達他對銀行信用卡服務收費及經

營手法的關注。就此，劉慧卿議員在 2009年
1月 5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對銀行服務的費用

及收費大幅調高表示關注。政府當局／金管

局 就 他 們 的 關 注 提 供 的 資 料 ， 已 分 別 於

2009 年 1 月 2 日 及 1 月 29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11/08-09(02) 及 CB(1)688/08-09(01) 號
文件發給委員。  

 

 

6.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由 1999年年中開始，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財

政司司長就宏觀經濟的事宜，向事務委員會

及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作出簡報。這些簡報

會通常在每年 6月及 12月舉行。按照財政司司

長辦公室建議，委員在 2009年 1月 5日事務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商 定 ， 下 一 次 定 期 簡 報 將 於

2009年 7月舉行。  
 

2009年7月 

7. 檢討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補償

基金  
 

 

在 審 議 《 2007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 修 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部分委

員關注到，僱主公司在無力償債的情況下拖

欠僱員的強制性供款。一位委員建議，為了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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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更有效保障僱員的利益，當局或可考慮把強

積金計劃補償基金的涵蓋範圍擴大至無力償

債的僱主公司所拖欠的強積金供款。由於該

建議將不會在條例草案的範圍內處理，法案

委員會委員同意將此事轉交事務委員會跟

進。 

 
8. 重寫《公司條例》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報重寫《公司條

例》工作的最新進展。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0年
下半年度提交有關立法建議。 

 

2009年7月 

9. 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工作研究的政策回應  
 

 

金管局會就研究報告的政策回應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簡報。  
 

2009年7月  

10. 檢討《破產條例》 (第 6章 )所訂的"潛逃者"規
管架構  
 

 

在《 2007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委員

會進行審議工作期間，政府當局向委員表

示，當局計劃檢討《破產條例》所訂的 "潛逃

者 "(即離開香港並失去聯絡的破產人 )規管架

構。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考慮到有關檢討

涉及政策事宜，加上當局需要多些時間研究

此事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相關發展及進

行諮詢，故此不適合亦不能夠在條例草案加

入有關 "潛逃者 "的整體規管架構的法例修訂

建議。如需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構作出法例

修訂，應另行提出有關建議。  
 
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構

作出法例修訂的時間表，以及會否進行公眾

諮詢。法案委員會同意把此事轉交事務委員

會跟進。政府當局其後表示，目前正就 "潛逃

者 "的規管架構進行研究。視乎 2009年得出的

研究結果，屆時當局將能更全面地評估必需

對《破產條例》作出的修訂的範圍，以及提

出該等修訂的可行時間。  

將 於 2009 年 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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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11. 簡易程序破產案件外判計劃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賦權破產

管理署署長外判由債務人提出呈請的簡易程

序破產案件予私營清盤／破產工作從業員辦

理。《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要

求政府當局在外判計劃實施後作出檢討。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 2005年 7月 6日立法會

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致辭時承

諾，政府當局會在外判計劃實施 24個月後作

出檢討，並向立法會匯報檢討結果。有關附

屬法例於 2007年6月獲得通過。生效日期公告

於 2007年 10月 1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使

《 2005年破產 (修訂 )條例》可於 2007年 12月
10日生效。事務委員會已邀請政府當局在適

當時候匯報外判計劃的檢討結果。  
 

將於 2009-2010
年度會期跟進  

破產管理署於 2008年 5月推行試驗計劃，把

15%的案件外判。由於政府當局先前承諾在外

判計劃實施 24個月後作出檢討，故此將於下

一立法會會期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12. 政府統計處就 2011年人口普查所需的電腦設

備和服務  
 

 

政府當局計劃先於 3月／ 4月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資料摘要，然後於 2009年5月向財務委員會

提交有關建議，以供考慮。  
 

有待確定  

13.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擬稿簡介  
 

 

《 2006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設立無紙

化證券市場，使證券可以電子方式發行及轉

讓。  
 
據政府當局表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正就實施無

紙化證券市場一事考慮最佳的未來路向。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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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14. 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的措施  
 

 

在 2008年 11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通

過一項由方剛議員動議並經陳淑莊議員及

林健鋒議員修訂有關 "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

融海嘯 "的議案。事務委員會主席察悉政府當

局於 2009年 2月就該議案提供的進度報告，並

已作出指示，把此項課題納入事務委員會的

待議事項一覽表內。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2月 24日  


